
高雄市大寮區公所【後備軍人轉免役申請】作業流程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兵-023 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

民政課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隨到隨辦 

 高雄市後 

 備指揮部 

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約 2個月 

民政課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7日 

※法令依據：後備軍人管理規則 

※應備證件： 

  後備軍人身分證、退伍令、印章、最近 3個月內公私立醫院(兵役用)診斷證明書正本或領有 

  身心障礙手冊(證明)、重大傷病證明者，請檢附身心障礙手冊(證明)或重大傷病證明供查驗 

  及 3個月內醫院(一般用)診斷證明書正本一份 

※使用表格：無 

※作業注意事項： 

  無 

※承辦課室(聯絡電話)：民政課 (兵役業務專線電話：07-7861452) 

 

因病或其他傷害

不堪服役者 

每月十日前，繕造後備軍人體位轉免

役體格檢查名冊，一份自存、一份連

同相關證明文件送高雄市後備指揮部 

資格審查 

後備軍人如

對改判體位

有不服者，

得於接到體

位結果通知

後 30 日內

向後備指揮

部申請複核 

應備證件 

通知後備軍人領取免役證明書 

   結案 

待接獲核定改判體位函文

執行戶役政資訊系統 

4770、4720 作業畫面 

 受理申請 

依後備軍人附繳資料核定或排定複

檢醫院通知再檢  

 複檢日期 

符合免役體位，後備指揮部繕造免役名冊（連同

複檢紀錄表），軍官層報國防部核定，士官士兵

報請地區後備指揮部核定免役 


